


	中華電信 南港展覽館1館臨時電話租用申請書
展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單號碼：                           拆機聯單： 

	電話號碼：                                                            (本欄由中華電信人員填寫)

	展期：                          施工日期：                拆機日期：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帳單地址：

	裝機聯絡人
	姓名：
	連絡電話：

	裝機日期
及地址
	展期：               施工日期：            拆機日期
展區：                  展位號：               
本展位共需申請        線

	國際直撥
	 需要  不需要 【請勾選】

	話機提供
	 需要  不需要 【請勾選】

	代辦單位
	單位名稱：

	
	聯絡人：
	連絡電話：

	客戶簽章 
	(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受理人
	

	備註
	1. 每線電話需繳交接線費1,000 元、保證金3,000 元（保證金於拆機20天後可辦理退費）共計4,000元，另有電話日租費15元/日、使用費1.6元/3分 (此為概算價格，實際金額仍以帳務科出帳為準)。
2. 臨時光纖與臨時電話同時申辦該專案免保證金。
3. 需於展覽14天前申請完畢並提供展覽平面圖(需標示出線點位)
4. 施工問題或技術問題請電洽施工班：南港展覽館施工班聯電(02)26559456


中華電信台北東區服務中心臨時電話班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１３０號、 連絡電話：02-27200149

【臨時電話業務收費說明】
	申請項目
	收費方式

	臨時電話業務且無申請臨時光纖
	每線電話需繳交接線費1,000 元、保證金3,000 元

	臨時電話業務且同時申請臨時光纖
	每線電話需繳交接線費1,000 元、免收保證金



【臨時市話業務申請租用流程及費用繳納方式】
一、預先繳納臨時市話業務租用費用
	繳納方式
	1. 本展館所有臨時租用之光纖電路、市話保證金等，均於申請時一次繳納。
2. 款項請以現金、台灣銀行即期支票或一般金融銀行所開立之即期支票繳納。
3. 以台灣銀行支票或一般金融銀行即期支票繳納者請連同申請書一併以掛號方式寄送至指定之臨時電話櫃檯受理，本公司將依帳單地址以掛號方式寄回發票及保證金收據。
抬頭：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營運處
4. 以上費用不含市話租用費及通話費。(本費用於展覽結束後，將以電信費帳單通知繳納)
	   





1. 【申請方式】
1.寄送方式：申請資料填妥後以掛號方式寄送到寄送地址，並於開展前14天完成申請
     2.寄送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１３０號
       收件人：中華電信台北東區服務中心臨時電話班收，連絡電話：02-27200149 
     3.內含文件如下：
0. 用印申請書：
客戶名稱應為登記參展之公司，並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橡皮、塑膠章恕不受理】，
印章內所刻文字必須與客戶名稱相符。
0. 公司營業事業登記證、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0. 展覽攤位平面圖(需標示出線點位)
0. 繳費支票
三、【數據機及話機歸還方式】
歸還地點：將數據機設備歸還至台北南港展覽館一館I區東側，展期結束後請將話機、數據機(含電源線及插座)歸還並取得繳回收據，如有遺失或毀損應按本公司訂價賠償。
     展覽場服務及障礙維修電話：02-26559456



